
物力的投入， 建立起科学、 系统的宣传模式， 达到职业健康

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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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给委托单位

的书面报告， 是针对职业健康检查的全面总结和一般分析［１］ ，
编写规范、 要素齐全的职业健康总结报告对于开展职业健康

检查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本文结合我省工作情况， 就规范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问题

进行探讨。
１　 存在的问题

１ １　 报告内容不规范

报告内容不完整， 部分报告缺少必要的基本信息如检查

种类、 处理意见等； 报告内容专业性较差， 部分报告未突出

职业健康检查目的， 如目标疾病的发现和处理意见等。
１ ２　 报告格式多样

报告篇幅不一，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篇幅差异较大，
不能完全涵盖必需要素； 报告标题多样化， 常见的标题有 “职
业体检结果报告书”、 “职业健康总结书” 等。
２　 报告模板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 １８８—２０１４） 明确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报告内容包括受检单位、 职业健康检查种类、 应检人

数、 受检人数、 检查时间和地点， 个体体检结果以一览表的

形式列出。 为此， 我省特制订了报告模板。
２ １　 封面与扉页

统一将报告命名为 “单位名称———××年度职业健康检查

总结报告”， 封面包括报告编号和名称。 扉页列明职业健康检

查委托单位、 承检单位、 体检类别、 资质文号、 体检日期、
报告日期等基本信息， 以及报告编制医师、 报告审核、 报告

签发等， 并注明合法使用本报告的内容。 前言可宣传健康体

检与职业体检的区别， 让用人单位及劳动者了解职业体检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２ ２　 正文

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结论和建议为主， 针对本次职业

健康检查结果进行目标干预， 提出改进措施。 包括目的、 依

据、 方法、 质量控制、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 职业病危害因

素情况、 检查项目安排、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健康检查

结果总结等多项内容。
２ ２ １　 目的　 职业健康检查在于早期发现职业病、 职业健康

损害和职业禁忌证。 目标干预包括改善作业环境条件、 改革

生产工艺、 采用有效的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对职业病

患者及疑似职业病和有职业禁忌人员的处理与安置等。
２ ２ ２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２０１８ 年修

订）、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 ５ 号）、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５］ ９２
号）、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等国家法

律、 法规和标准等。
２ ２ ３　 质量控制　 拟定职业健康检查方案， 再确定劳动者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核实劳动者身份和审阅职业健康检查个

体结论报告等关键控制点进行质量控制。
２ ２ ４　 基本信息表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对应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信息系统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中用人单位基本

信息制表。 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全称、 用人单位代码、 单位通

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座机、 手机）、 ＱＱ 号、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从事行业、 职工总人数 （其中女工人

数）、 生产工人数 （其中女工人数） 和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数

（其中女工人数）。 受检人员基本特征信息由用人单位体检人

员的性别构成和年龄分布情况以表格形式呈现。 职业病危害

因素情况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以表格的形式统计

每个工作岗位对应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２ ２ ５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依据 ＧＢＺ １８８—
２０１４ 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群进行强制性检查。 若用

人单位或劳动者要求增加健康检查项目， 可在强制性检查项

目的基础上增加。
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 标准、 规范均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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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疾病检出情况的内容列为重点， 书面告知用人单位及劳动 者本人， 同时上报到相关部门。 具体内容详见表 １～３。
表 １　 受检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危害因素 应检（Ｎ） 实检（ｎ） 受检率（％） 未完成必检项目 职业性复查 职业禁忌 疑似职业病 职业病

表 ２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复查人员一览表 （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

序号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危害因素 工种 部门 职业结论 职业处理意见

表 ３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一览表

序号 体检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危害因素 体检类别 工种 部门 结果 职业结论 　 职业处理意见

２ ３　 报告通知书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中与职业健康检查目标疾病相关

的异常结果或未完成的关键检查项目需通知用人单位或劳动

者本人， 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复查通知书和职业健康检查异常

结果通知书， 并明确复查或补检时间及地点。
３　 应用

该模板经我省职业病防治院试用和不断完善， 已形成较

为规范化的格式， 对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得到了卫生监管部门的认可。 通过使用该模板， 对疑似职业

病病人， 建议安排其至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对

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 应及时调离或者暂时脱离有相应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岗位； 对需要进行复查的劳动者， 按照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规定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明确其是

否有目标疾病， 再给出相应处理意见； 对有其他疾病或异常

者， 建议用人单位告知劳动者自行至相关科室诊治， 并定期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对目前未见异常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仍

需组织其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以此为依据建立和健全职

业健康监护制度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 制订本单位的职业健

康监护工作计划， 推广使用规范化的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有利于规范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质量， 有

利于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管理， 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健

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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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按照原卫生部 ２００４ 年关于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

录》 中 “行业举例” 问题的批复 “关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

种的认定， 应当根据工作场所中实际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和劳动者接触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

录》 （国家卫计委发） 中也明确高温属于职业病危害因素。
因此， 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参加户外集体活动时的高温天气应

属于职业病危害因素范畴。 市级职业病诊断机构接受该患者

职业病诊断申请无程序错误， 合乎法律规定。 接诊后诊断组

依照 ＧＢＺ４１—２００２， 特别是标准中明确中暑的定诊条件必须

是体温超过 ３８ ５℃， 结合其他相关资料， 故作出 “不符合

ＧＢＺ４１—２００２” 的诊断。
市级鉴定过程中严格按照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规定， 邀请相关鉴定专家， 结合劳动者、 诊断组成员所叙述

情况、 临床救治等资料， 作出 “维持原职业病诊断” 的鉴定

结果。
省级鉴定过程中严格按照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规定， 邀请相关鉴定专家， 结合劳动者、 诊断组成员所叙述

情况、 临床救治等资料， 及劳动者后期补充提交当地医疗机

构的急救资料， 作出 “职业性轻症中暑” 的鉴定结果。
３ ２　 认定途径分析

患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提出职业病诊断，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市疾控

出具 “不符合 ＧＢＺ４１—２００２” 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作出 “维持原职业病诊断” 的鉴定

结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 “职业性轻症

中暑” 的鉴定结果， 时长近 ２ 年。 “职业性中暑” 患者获得赔

偿的途径可直接申请工伤认定， 而进行职业病诊断程序相对

繁琐、 时间长。 《工伤保险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３７５ 号） 第十

六条、 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明确了工伤认定具体程序及时效

要求。 因此， 该劳动者最合理的申诉途径应是准备工伤认定

资料， 而不是进入申诉周期更长、 诊断与鉴定流程更复杂的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程序。
职业病诊断是一项政策性、 科学性、 技术性、 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 不同于普通疾病诊断。 应加强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和职业病基本知识的学习［１］ 。 在诊断与鉴定工作中， 要加强

各部门之间业务联系， 坚持公正原则， 既要切实维护劳动者

的健康权益， 又要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利益， 实事求是地做

出正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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